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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境外评估机构认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对

境外评估机构的认可管理工作，保证价值鉴定工作质量，促

进我国引进外资工作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

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评

估机构是指在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从事价值鉴

定的评估机构。认可的境外评估机构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局）批准认

可的上述机构。 第三条 国家检验检疫局统一负责境外评估机

构的认可工作，并对其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认可的境外评

估机构对外商来华投资的财产进行价值鉴定的范围是指：外

商投资企业及各种对外补偿贸易方式中，境外投资者以实物

作价投资或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境外投资者用投资资金从境外

购买的财产。 第五条 申请认可的境外评估机构应具备以下条

件： （一）有专业评估人员五人以上； （二）具有与开展上

述业务相适应的技术支持（价格信息资料数据库等）； （三

）在同行业中有良好信誉； （四）注册资本为50万美元以上

。 第六条 境外评估机构申请认可资格时需向国家检验检疫局

提交以下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机构登记注册证明

（复印件）； （三）资信证明； （四）国家检验检疫局要求

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七条 国家检验检疫局在受理申请后

，对其业务范围、专业人员、技术支持及管理水平等进行审



查。经审查合格后，发给境外评估机构认可证书（证书有效

期为五年），并予以公告。期满后须重新提出申请。 第八条 

在认可有效期内，国家检验检疫局对认可的境外评估机构实

行年度审核。各认可的境外评估机构应在每年1月份将上年度

相关业务工作报告报送国家检验检疫局。 第九条 认可的境外

评估机构在相关的机构、人员、业务范围方面等发生变化时

，应在10日内书面通知国家检验检疫局，国家检验检疫局视

具体情况备案审查，必要时将组织重新审核。 第十条 认可的

境外评估机构须将价值鉴定证书式样（中文或英文）及印鉴

样式报国家检验检疫局备案，并由国家检验检疫局通告各地

检验检疫机构。 第十一条 到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认可

的境外评估机构所出具的价值鉴定证书（或评估报告）核实

后予以换证，如有异议，应向出证的境外评估机构查询。必

要时，到货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可以重新组织鉴定，鉴定

结果以重新组织鉴定的结果为准。 第十二条 认可的境外评估

机构应建立相应的工作质量保证体系，保证工作质量，切实

做到公正、合理、准确，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认可的境外评估机构在办理业务工作中违反本办法规定，或

发生徇私舞弊、伪造价值鉴定结果、弄虚作假等行为时，国

家检验检疫局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暂停从事有关评估业

务直至撤消其境外评估机构的认可资格的处罚。 第十四条 本

办法由国家检验检疫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0

年10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